
教师资格过渡工作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PDF转换可能丢失

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/2021_2022__E6_95_99_E5

_B8_88_E8_B5_84_E6_c38_54999.htm 在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中，

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是否需要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？ 已经

取得教师资格的在职教师可否申请其他种类教师资格？ 答：

我省在1996年教师资格认定的过渡工作中，根据原国家教委

的工作部署，按规定的范围和条件，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在编

在职教师过渡认定了教师资格，并颁发了教师资格证书。教

师资格认定的过渡工作为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作了过渡性

的准备，是国家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阶段性工作。1996

年教师资格认定过渡工作中确认的教师资格具有法律效力，

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仍然有效。已取得教师资格

的人员不需要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。 面向社会实施教师资

格认定工作后，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教师，如具备申请条件

，可以申请其他种类教师资格，其标准、条件及程序与其他

社会申请人员要求相同，不再区分在职教师和社会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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